进口代理合同
委托方：

代理方：上海易恒进出口有限公司

1、 根据进口代理协议规定，委托方授权代理方为委托方进口货物:对外签订外贸合同，并代表委托方完成有关进口手续，如租船订仓、保险、报关、运输、仓储、通知到货等工作。委托方应向代理方准确提供所进口货物的中英文品名、产品资料及产品有关描述。并向海关、检疫等有关部门如实正确申报，否则，对所产生的补税、罚款、保证金及其它责任由委托方承担。

2、 付款条件：

T/T，在代理方收到委托方全额货款后二个工作日内，将货款全额向委托方指定外商账户汇出。

3、 费用方面

代理费按合同标的物金额的1%收取 ,最低RMB500.00 结算给代理方。关税、增值税、银行费用由委托方承担。换单费、港区费用（或空运仓储费）、运费等进口通关其他费用代收代付，由委托方承担。若委托方需返还利润的话，扣除代理方的代理费和其他杂费后，委托方必须开来相应数额的合法的发票，代理方在两个工作日内，将利润汇入委托方指定的账户。

4、 委托方如对上述进口货物的品质、数量有异议，应按对外进口合同的权益和要求，提交到商检局出具的正本商检报告，仅凭此报告委托代理方对外申诉索赔。

5、 执行本协议引起的纠纷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，在代理方所在地法院审理解决，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（如诉讼费、保全费、律师费等）均由败诉方承担。

6、 本协议未述事项。友好洽商。本协议的修改、变更、解除等；均以双方同意签署的书面意见为有效。

7、 本协议法规依据是对外经济贸易部“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”。

8、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三年。本协议双方各持一份。

委托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方：上海易恒进出口有限公司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